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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20 证券简称：立方制药 公告编号：2022-068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到药品注册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方制药”）全资子公司合肥诚志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志生物”）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吡嘧司特钾滴眼液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
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受理通知书》主要内容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产品名称：吡嘧司特钾滴眼液
受理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受理号：CYHS2201***国
二、吡嘧司特钾滴眼液的相关情况
吡嘧司特钾滴眼液主要用于治疗过敏性结膜炎，春季卡他性结膜炎，由 Santen Pharmaceutical Co.,Ltd.开

发，1995年在日本首次批准上市。 截至本公告日，除原研外，国内共有 2家企业（其中包括立方制药）获得上
市许可。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诚志生物吡嘧司特钾滴眼液注册申请获得受理，表示该品种进入注册审评阶段，对公司短期业绩不会

产生影响。 该品种按照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申请注册，如顺利通过注册审评，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眼科品种
竞争力。 由于相关产品的注册批准文件取得时间和结果均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300432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2-101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4日收到公司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发出的《关于更换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的通知》，主要
内容如下：

1、中德证券作为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原指定高立金先生和张少伟先生担
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期至 2024年 12月 31日结束。

2、现由于中德证券原保荐代表人高立金先生工作变更，不再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为

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顺利进行， 中德证券现指定缪兴旺先生自 2022年 11月 12 日接替高立金先生担
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责任。 本次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为缪兴旺先生和张少伟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高立金先生在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4 日

附件：
缪兴旺先生简历
缪兴旺先生，注册保荐代表人，现任中德证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 曾参与或负责过联合化学（301209.

SZ）首次公开发行、酷特智能（300840.SZ）首次公开发行、热景生物（688068.SH）首次公开发行、益盛药业
（002566.SZ）首次公开发行、蓝英装备（300293.SZ）首次公开发行，广安爱众（600979.SH）非公开发行等项目。

证券代码：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2022-086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北京蓝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双方合作意向和原则的框架性约定，本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

作事项以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合作内容、合作机制等事项的具体实施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的签署预计对公司 2022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对后续合作事项的落地实施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已披露的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情况详见本公告“五、其他相
关说明”。

一、协议签署情况
为了向客户提供更加优质和多元的产品，通过与生物行业领先的企业合作培育新业态，整合和发挥资源优势，

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投资回报，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京蓝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蓝晶”）经平等、自愿、充分协商，于 2022年 11月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意向性协议， 不涉及具体金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协议的签署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亦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蓝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94YX3E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4、法定代表人：李腾
5、注册资本：4195.5205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6年 10月 29日
7、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 20号院 4号楼 1层
8、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产品设计；模

型设计；包装装潢设计；会议服务；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
与试验发展；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
软件咨询；教育咨询（中介服务除外）。（（该公司 2022年 1月 7日前为内资企业，于 2022年 1月 7日变更为
港澳台投资、非独资公司）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9、关联关系说明：北京蓝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10、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北京蓝晶发生类似交易。
11、履约能力分析：北京蓝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蓝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合作宗旨
1、双方在合作中建立的互信、惯例与默契是合作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提高效率与共同发展是双方合

作的目标和根本利益。
2、本协议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双赢、互惠互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保守秘密。
3、充分发挥双方优势，优势互补，提高企业竞争力，共同努力推进市场开拓，促进产业升级。
（三）合作方向与内容
1、技术合作：双方加强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技术合作，特别是合成生物学在医美化妆品、新食品原料、生

物医药、新材料领域的产业化技术合作。
2、产业合作：充分利用甲方的产业资源优势与市场优势和乙方的技术优势与人才优势，共同实现在医

美化妆品、新食品原料、新材料领域的产业化合作。
（四）其他事项
1、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商定事项仅作为双方今后业务合作的

意向文本，在开展具体合作业务时，双方权利义务应以另行签订的书面协议为准，约定具体实施条款。
2、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旨在双方通过战略合作整合优势，共同在合成生物学领域达成战略合作。 本

次合作本着以自愿、双赢、互惠互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公司利用在生物发酵和医药产业体系的
优势，借助北京蓝晶在合成生物学产品的技术开发优势和科研人才优势，有助于公司优化产品结构，完善
产业链布局，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巩固行业地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2、本协议为双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金额，预计对公司 2022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但若后续项目合作顺利，从长远来看，将给公司带来积极影响，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
略和全体股东利益。

3、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其他相关说明
（一）最近三年公司已披露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的情况
2021 年 9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国药控股湖北

有限公司签署〈产品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签署《产品合作协议》。 详见公
司于 2021年 9月 4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签署〈产品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二）本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任职期间持股未发生变动。

（三）公司目前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及股份减持的计划。

六、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是对各方开展合作的原则性约定， 具体合作业务以另行签订的正式合作协

议约定为准。 战略合作协议的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事项的有关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2022-087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武汉工控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签署技术开发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技术开发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双方合作意向和原则的框架性约定，暂不涉及具体投资

标的，具体合作项目及相关事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的签署预计对公司 2022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对后续合作事项的落地实施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已披露的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情况详见本公告“五、其他相

关说明”。
一、协议签署情况
为促进生物大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生物大健康的研发与市场直接联合，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武汉工控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工控”）经平等、自愿、充分协
商，于 2022年 11月签署《技术开发合作框架协议》。

本次签订的技术开发合作框架协议为意向性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协议的签署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亦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武汉工控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L8U69Q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钟收成
5、注册资本：197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5-10-29
7、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一产业园五号 8号综合楼
8、经营范围：实验室实验产品的开发及技术服务；智能制造设备及系统的研究、开发；工业微生物菌种保

藏、提供、鉴定及产品开发、技术服务；生物医药工程、食品工程、发酵工程的产品开发、技术服务；消毒用品测
试与验证用生物指示剂产品、防霉测试用质控菌产品、食品发酵剂产品、快速检验产品的生产、批发兼零售；
机械工程、机械产品、铸造工艺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批发兼零售及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原
辅材料的批发兼零售；房屋租赁及管理。（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关联关系说明：武汉工控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10、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未与武汉工控发生类似交易。
11、履约能力分析：武汉工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武汉工控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合作宗旨
为促进生物大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充分利用甲方广泛的社会资源、金融资本、产业运营等优势，发掘

乙方在益生菌产业的技术积淀，实现生物大健康的研发与市场直接联合
（三）合作内容
1、湖北省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与研究中心生物菌种资源收集、整理及运营；
2、核心菌种库构建、应用研究；
3、益生菌菌粉和衍生产品及相关技术开发；
4、微生物菌种资源、益生菌前沿技术及产业发展规划；
5、加强科技人才交流培训合作，甲乙双方方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积极推动技术人员的交流及培训。
（四）其他事项
1、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商定事项仅作为双方今后业务合作的

意向文本，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在开展具体合作业务时，双方权利义务应以另行签订的书面协议为准，约定
具体实施条款。

2、本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旨在双方通过技术开发合作整合优势，共同在生物大健康产业达成合作。 本

着长期合作，互利互惠的原则，公司利用广泛的社会资源、金融资本、产业运营等优势，发掘武汉工控在益
生菌产业的技术沉淀，实现生物大健康的研发与市场直接联合，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巩固行
业地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2、本协议为双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金额，预计对公司 2022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但若后续项目合作顺利，从长远来看，将给公司带来积极影响，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
略和全体股东利益。

3、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其他相关说明
（一）最近三年公司已披露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的情况
2021 年 9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国药控股湖北

有限公司签署〈产品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签署《产品合作协议》。 详见公
司于 2021年 9月 4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签署〈产品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二）本技术开发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持股未发生变动。

（三）公司目前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及股份减持的计划。

六、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技术开发合作框架协议是对各方开展合作的原则性约定， 具体合作业务以另行签订的正

式合作协议约定为准。 技术开发合作框架协议的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签订《技术开发合作框架协议》事项的有关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技术开发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4 日

股票代码：600416 股份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2022临-050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0,454,545股
● 价格：人民币 17.60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股份”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已于 2022 年 11 月 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
的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董事会审议通过
湘电股份于 2022年 1月 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
行数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募集资金投向、限售期安排、本次非公开
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作出决议。公司上述董事会决议已于 2022年 1月 25日公告。

2、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3、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2年 1月 26日、2022年 4月 19日，湖南省国资委、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分别出具《关于湘潭电机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湘国资产权函[2022]38号）、《国防科工局关于湖南湘电
动力有限公司母公司资本运作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同意公司此次资本运作。

2022年 8月 22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22年 9月 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2〕2037号），批复核准了湘电股份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46,485,570股新股（含本数）。
（二）本次发行情况
1、 发行股票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 发行股票的数量：170,454,545股
3、 发行价格： 17.60元/股
4、 募集资金总额：2,999,999,992.00元
5、 发行费用：33,134,783.35 元（不含税）
6、募集资金净额：2,966,865,208.65 元
7、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保荐机构”或“中信证券”）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22年 10月 26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

验字[2022]第 27-00012 号），验证截至 2022 年 10 月 24 日，中信证券指定的投资者缴款账户已收到本次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发行对象缴付的认购资金总计人民币 2,999,999,992.00 元（大写贰拾玖
亿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贰元整）。

2022年 10月 25日，中信证券向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募集资金。 2022 年 10 月 26 日，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
验字[2022]第 27-00013号），确认公司的募集资金到账。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22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2,999,999,992.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33,134,783.35 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66,865,208.65元。其中计入股本金额为人民币 170,454,545.00元，增加资本公
积人民币 2,796,410,663.65元，变更后的股本金额为人民币 1,325,406,445.00元。

本次发行的股份已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
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 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和发行对象

选择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再
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发行启动
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之发行方案中的相关安排。

2、 律师事务所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授权与批准，该等授权与批准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
发行结果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以及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
的《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
金已足额缴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及《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九条的规定，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

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7.60元/股，发行股数 170,454,545股，募集资金总额 2,999,999,992.00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6家。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136,363 635,999,988.80 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988,636 422,199,993.60 6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323,863 304,899,988.80 6
4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312,500 287,100,000.00 6
5 葛卫东 15,340,909 269,999,998.40 6

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产品 8,522,727 149,999,995.20 6

7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818,181 119,999,985.60 6
8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5,681,818 99,999,996.80 6
9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81,818 99,999,996.80 6
10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13,636 89,999,993.60 6
11 徐闻臣 5,113,636 89,999,993.60 6
12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13,636 89,999,993.60 6
13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13,636 89,999,993.60 6
14 深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沣融慧私募基金 5,113,636 89,999,993.60 6
15 李文芳 5,113,636 89,999,993.60 6
16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65,914 69,800,086.40 6
合计 170,454,545 2,999,999,992.00 -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8年 7月 13日
注册资本 2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江向阳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田路 5999号基金大厦 21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22202N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 6月 21日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年 6月 8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号 18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年 7月 19日
注册资本 2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窦玉明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479号 8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389C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葛卫东
姓名 葛卫东
证件号码 5201031969********
住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 ***

6、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产品
公司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6年 2月 21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段国圣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北路 429号 28层（实际自然楼层 25层）2806单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4802043P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8年 12月 22日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何如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43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08470788Q

经营范围 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8、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 12月 16日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启波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深南大道 2002号中广核大厦北楼 23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879130435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以上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
项目）；能源项目投资、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9、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2年 6月 27日

出资额 10,1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西藏瑞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道凤凰井路 268号 402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598010384F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融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10、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 9月 5日

注册资本 27,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崔晓健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806号 3幢 371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8208408XE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徐闻臣

姓名 徐闻臣

证件号码 4403011997********

住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

12、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 7月 4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明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紫荆社区深南大道 6008号深圳特区报业大厦 23BC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LPB95W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是：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他业务。

13、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3年 4月 3日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于业明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号 9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36030A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及中国有关政府机构批准及同意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4、深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沣融慧私募基金
公司名称 深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 2月 15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模林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深南大道 8000山海中心 23F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197416520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15、李文芳

姓名 李文芳

证件号码 4414211971********

住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

16、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8年 3月 5日

注册资本 1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邱军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200号 2层 225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834917Y

经营范围 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发行的认购
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
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
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1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5,929,169 19.56% 209,117,575

2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180,990,081 15.67% -

3
湖南省国企并购重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
南兴湘并购重组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

119,401,448 10.34% -

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30,000,000 2.60% -

5 卢源 15,881,860 1.38% -

6 蒋凤银 15,352,120 1.33% -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军工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968,200 1.12% -

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新兴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0,624,612 0.92% -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代先锋
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546,600 0.91% -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蓝筹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884,500 0.77%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截至 2022 年 11 月 11 日（股权登

记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股）

1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5,929,169 17.05% 209,117,575
2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180,990,081 13.66% -

3 湖南省国企并购重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南
兴湘并购重组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19,401,448 9.01% -

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29,818,181 2.25% 6,818,181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军工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81,836 1.36% 5,113,636

6 卢源 15,910,860 1.20% -
7 蒋凤银 15,352,120 1.16% -
8 葛卫东 15,340,909 1.16% 15,340,909

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新兴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2,317,794 0.93% 4,659,092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代先锋股
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952,692 0.90% 3,693,182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
四、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09,117,575 18.11% 379,572,120 28.6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45,834,325 81.89% 945,834,325 71.36%

三、股份总数 1,154,951,900 100.00% 1,325,406,445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170,454,545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湘电集团的控股股东地位保持不变，湖南省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
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提

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随着募投项目的建设完成，公司业务板块布局
将更加丰富，发展潜力也会随之增强。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加强，有助于公司加快现有技术在新兴领域的拓展应用，长

期来看将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巩固公司领先的市场地位，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收购重要子公司湘电动力的
少数股权，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水平，加强内部资源整合，提高可持续发展
能力，提升上市公司资产整体质量。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 公司的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
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发生变化。 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

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会发生变

化，也不因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新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

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 谢世求、黄卫冬
项目协办人： 钟珲
项目组成员： 林嘉伟、夏飞翔、薛万宝、余跃、陈俞名、卢珂、刘明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 010-60838888
传真： 010-60836029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颜羽
经办律师： 黄娜、徐倩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号远洋大厦 F408
电话： 010-66413377
传真： 010-66412855

（三）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吴卫星
签字注册会计师： 游长庆、吴昊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号学院国际大厦 1504室
电话： 010-82330558
传真： 010-82327668

（四）验资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吴卫星
签字注册会计师： 邓小强、吴昊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号学院国际大厦 1504室
电话： 010-82330558
传真： 010-82327668

七、备查文件
1、《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报告；
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见证法律意见书；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600416 股份简称：湘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2临-051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超过 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本增加而被

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兴湘集团” ）、湖南兴湘并购重组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湘并购基金”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导致其在公司拥有的权益被动稀释，具体情况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湘电集团
企业名称：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00184686763Y
注册地址： 湘潭市岳塘区电工北路 66号
法定代表人：周健君
注册资本：107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3-12-23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

造；金属材料制造；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
化学品的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特种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货物进出口；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
取得许可的培训）；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房地产开发经营；基础电信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燃
气经营；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兴湘集团
企业名称：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72273922H
注册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 332号
法定代表人： 杨国平
注册资本： 30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03-25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兴湘并购基金
企业名称：湖南兴湘并购重组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MA4P92KJ46
主要经营场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188号湘江基金小镇 2#栋 2层 204-183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 湖南省国企并购重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11-23
经营范围：从事未上市企业和上市企业非公开发行和交易的普通股（含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等），可转换为普通股的优先股和可转换债等的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
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03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170,454,545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2 年 11 月
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 1,154,951,900
股增加至 1,325,406,445股。 因控股股东湘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兴湘集团、兴湘并购基金不是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在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其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湘电集团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0,990,081 15.67% 180,990,081 13.66%

兴湘集团 所持有的公司 209,117,575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225,929,169 19.56% 225,929,169 17.05%

兴湘并购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9,401,448 10.34% 119,401,448 9.01%

合计 526,320,698 45.57% 526,320,698 39.72%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 本次权益变动系由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所致，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不涉及要约收购，对公司治理不会产生实质影响。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600416 股份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2022临-052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月 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收购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 29.98%股权方案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非公开发
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之一为公司收购湖南湘创磁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及
湖南国企改革发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的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动力”）4.12%
股权、12.36%股权、13.50%股权并签署《关于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年 1月 2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
收购控股子公司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 29.98%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临-007) 。

近日， 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湘电动力通知， 湘电动力已办理完成了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取得了由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MA4LTMH260
注册资本：21849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越雷
住 所：湖南省湘潭市高新区晓塘路 9号创新大厦 1106室
经营范围：大中小型电机、特种电机及电机控制系统、机电一体化系统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其售

后服务；电气机械及器材、电子设备、专用设备、通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的制造、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湘电动力 100%的股权，湘电动力为公司 100%持股的全资子
公司。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086 证券简称：先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0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2022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构建和谐稳定的投资者关系，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将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参加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2022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
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活动，活动时间为 2022年 11月 16日（星期三）14:00至 16:00。

届时公司总经理门亮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江广同先生将参与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与投资者进行在线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3279 证券简称：景津装备 公告编号：2022-072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2022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定于 2022 年 11 月

16日参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2022 年度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2年 11月 16日（星期三）14:00-16:00
二、活动方式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全景路演平台线上交流， 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p5w.net/）参与本次活动。
三、参加人员
届时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大伟先生，董事、财务总监李东强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

形式参与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就公司治理及社会责任、经营状况、发展战略、风险防控、投资者
保护、三季度报告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景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3638 证券简称：艾迪精密公告编号：2022-057
转债代码：113644 转债简称：艾迪转债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2022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构建和谐投资者关系，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2022 年度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全景路演平台线上交流的方式举行，活动网址：全景网“投资者
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投资者可以登录活动网址参与本次活动， 网上互动交流时间为：2022 年
11月 16日（星期三）下午 14:00-16:00。

届时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娇云先生、财务总监钟志平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问答互动的形
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3683 证券简称：晶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2-067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对上海晶华

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
文件后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3042 证券简称：中农联合 公告编号：2022-063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2022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广大投资者之间的沟通交
流，提升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将于 2022年 11月 16日（星期三）14:00—16:00 参
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承办的“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2022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活动。 公司将与投资者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
式，就公司治理及社会责任/ESG、经营情况、发展战略、风险防控、投资者保护、三季度报告等投资者所关心
的问题，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形式的沟通，搭建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沟通交流的桥梁，帮
助投资者全面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增进对企业价值及经营理念的认同感。

届时公司董事会秘书颜世进先生及财务总监李强先生将出席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通过
网络在线形式与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简称：国网信通 证券代码：600131 公告编号：2022-063号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22年 11月 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各位董事、监事发出了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2年 11月 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应表决董事 11名，实际表决董事 11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迅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李晓慧女士、鲁篱先生、张东辉先生、刘利剑先生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附件：
王迅先生简历
王迅，男，1971年 7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企业法律顾问。 历任乐山

电业局井研供电局办公室主任，乐山电业局办公室主任、局长助理、党委委员、峨眉山供电局局长，乐山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


